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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工时制度

要了解加班及其相关问题， 首

先必须了解法律规定的工时制度。

所谓工时制度， 就是关于工作

时间的制度。

根据劳动法， 我国目前有三种

工作时间制度， 即标准工时制、 综

合计算工时制、 不定时工时制。

一、 标准工时制。

劳动者每天工作的最长工时为

8 小时， 每周最长工时为 40 小时，

用人单位每周应保证劳动者每周至

少休息 1 日， 因生产经营需要经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一般每天延长

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 小时， 特殊原

因每天延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3 小

时 ， 每月延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36 小时。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安排劳动

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百分之 150%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

资报酬。

二、 综合计算工时制。

实行这种工时制度的用人单

位， 计算工作时间的周期不再是以

天为单位， 而是可以周、 月、 季、

年为单位。

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综合计算周

期内某一具体日 (或周) 的实际工

作时间超过 8 小时 (或 40 小时 )，

但是综合计算周期内的总实际工作

时间不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的， 不算加班。

只有在该周期内的工作总时间

超过核定的标准时间， 才叫加班，

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工资报酬;

法定节假日工作的， 算加班，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三、 不定时工作制。

在这种工作制下， 劳动者每一

个工作日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限

制。

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劳

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 不受 《劳动

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日延长工作

时间标准和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的

限制。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者，

一般情况下 ， 除法定节假日工作

外， 其他时间工作不存在加班。 法

定节假日工作的， 按照地方法规规

定。

如果地方规定要支付加班工资

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

资报酬。

违反加班制度的后果

根据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

位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

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

时间的 ， 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 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以罚款。

也就是说， 如果认为单位的加

班制度涉嫌违法， 员工可以通过举

报或者提起劳动仲裁的方式进行维

权。

从实践中看， 一般只要劳动者

向劳动监察执法大队举报企业要求

员工超时加班的， 企业会被给予警

告。

但只要员工不离职， 通常不会

提起劳动仲裁， 有些高薪员工即使

离职也不愿意提起劳动仲裁， 以免

对后续就业带来影响。

加班工资的计算

在现实中， 劳动者并非一概排

斥加班， 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加班，

劳动者可能获得额外的收入。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加班费应该

如何计算。

根据法律规定， 企业按照如下

方式计算加班工资：

1、 周一到周五加班的， 按照

平时工资的 150%计算加班工资；

2、 双休日加班又不能事后调

休或补休的 ， 按照平时工资的

200%计算加班工资；

3、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 按照平时工资的 300%计算

加班工资。

这里的法定节假日， 是指国务

院发布的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 第二条中规定的全体公民放

假的节日。

需要注意的是， 节日是不包含

调休的假日的。 比如说春节加班，

国家规定的节日是 “初一初二初

三” 三天， 那么即使你从除夕到初

六天天工作， 也只有三天可以 “一

工算三工”， 其余的只能按照休息

日及平日加班计算。

了解完加班工资计算方式， 按

什么基数计算平时工资又是一个很

麻烦的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 司法和实务界

一直争论不休。

笔者曾经了解到， 有些加班严

重的企业为降低成本， 一概以员工

工资约定不清为由， 按照员工实际

收入的 70%作为加班费计算依据，

这样做就是明显违法的。

对于加班工资的基数， 上海一

般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 双方对于工资有明确约定

的， 那么则按工资计算基数；

2、 如果无明确约定的， 对加

班工资的基数， 可按照劳动者实际

获得的月收入扣除非常规性奖金、

福利性、 风险性等项目后的正常工

作时间的月工资确定。

3、 如果用人单位恶意将本应

计入正常工资的项目归入非常规奖

金或者福利性、 风险性项目， 以达

到减少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数额的目

的， 可参考实际收入乘以 70%的标

准进行适当调整。

比如双方约定， 员工每月按照

最低工资发放 ， 但是还有项目工

资， 那么如果仅按照最低工资计算

员工加班工资的基数， 就会严重侵

犯员工的利益， 这时候就需要对员

工的加班工资进行调整。

如果企业恶意不足额支付劳动

者报酬， 劳动者除可以因此解除劳

动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补足加班

费及支付经济补偿金外， 还可通过

举报的方式要求行政部门对企业进

行查处， 企业有可能因此受到加付

员工赔偿金的处罚。

因此， 国家对员工不支付经济

补偿金还是课以较为严重的法律责

任的。

加班事实的认定

确定加班工资的前提是加班事

实的存在， 所以在实务中， 加班事

实的认定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很多公司为了避免被认定加

班， 会采用要求员工提申请、 不考

勤等方式。

对于这些情况， 让我们看看司

法中是如何认定的：

首先是有关加班申请的问题。

有些公司规定， 员工加班应向

公司提出申请， 并得到公司批准，

如不提出申请或公司不批准的， 则

视为员工没有加班。

在仲裁或者诉讼中， 很多公司

就以员工未申请加班为由， 否认员

工加班的事实。

而由于我国民事诉讼要求高度

盖然性证明原则， 即法官基于盖然

性认定案件事实时， 应该能够从证

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

心证。

但这也不是说， 未经批准的加

班一律都不能获得认定。

如果员工或者单位提供了考勤

记录 ， 证明在一段稳定的时间内

（比如持续一年）， 员工下班后都在

单位待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比如

两三个小时）。 那么即使员工没申

请加班或单位未批准员工申请加

班， 法院也可能认定员工是在单位

加班的。

当然，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司

法解释三，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

任。

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

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 用人单

位不提供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

后果。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证明

加班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或者是初

步的举证责任， 是在劳动者一方。

有些单位为了规避之前提到的

法律风险， 就直接取消了员工的打

卡制度， 这样员工就更难证明他加

班了。

一般情况下， 即使员工能够举

出在非工作时间发送邮件或其他从

事工作的证据， 也较难证明完成该

工作花了很长的非工作时间， 进而

被认定为加班。

除非员工能够结合其他证据

形成证据链 ， 证明加班是公司的

制度并且员工按照加班制度执行，

否则该情况下员工较难证明存在加

班的事实。

工资能否包含加班费

现在有的企业会在劳动合同内与

员工约定， 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已包

含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范围内， 还

有的会在该条款下面用下划线特别注

明。

那么这种约定是否有效呢？

司法实践中， 由于类似规定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 并未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 因此有可能被认定为有效。

但笔者认为， 本条约定的适用应

有两个前提： 一是高薪的企业经营管

理人员； 二是在法律规定的加班时间

内。

如果该员工薪资较低， 那么双方

再作此约定， 就会明显侵犯劳动者的

权利， 显失公平。

但如果该员工明显是高薪， 那么

公司给的年薪里， 包含了他的加班工

资， 这也是符合一般生活经验法则

的。

此外， 法律规定员工每月加班不

得超过 36 个小时， 企业即使作此约

定， 但要求员工每月加班时间超过

36 个小时的话， 那也会因不符合法

律规定而被认定无效。

也就是说， 即使在足额计算加班

费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也不能安排员

工每月加班超过 36 小时， 否则就有

被行政部门处罚及被员工提起劳动仲

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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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职场上， 加班已经成了比较常见的现象。

正因为加班在有些工作和岗位上难以避免， 无论用人单

位还是劳动者都有必要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所了解。

下面笔者就为大家详解加班那点事。


